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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五十五条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

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第五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658 号

第五十五条 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

质疑事项的范围。

第五十六条 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者组织质证。

对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的调查取证，投诉人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相关材

料。

第五十七条 投诉人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财政部门应

当予以驳回。 财政部门受理投诉后，投诉人书面申请撤回投诉的，财政部门应当终止投诉处理程序。

第五十八条 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以及需要投诉人不正材料的，

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间内。

财政部门对投诉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部门规章】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2004 年财政部令第 20 号

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经审查，对投诉事项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

（一）投诉人撤回投诉的，终止投诉处理；

（二）投诉缺乏事实依据的，驳回投诉；

（三）投诉事项经查证属实的，分别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经审查，认定采购文件具有明显倾向性或者歧视性等问题，给投诉人或者其他

供应商合法权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采购活动尚未完成的，责令修改采购文件，并按修改后的采购文件开展采购活动；

（二）采购活动已经完成，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决定采购活动违法，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三）采购活动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决定采购活动违法，由被投诉人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财政部门经审查，认定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或者

中标、成交结果的产生过程存在违法行为的，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政府采购合同尚未签订的，分别根据不同情况决定全部或者部分采购行为违法，

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二）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决定撤销合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三）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决定采购活动违法，给采购人、投诉人造成损失的，由相关责任人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

式通知投诉人、被投诉人及其他与投诉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政府采购当事人。

1.受理责任：财政部门收

到投诉书后对投诉书不

符合规定的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在 5个工作日

内对投诉书进行审查，对

符合条件的依法受理、立

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

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告

知其理由。在受理投诉后

3 个工作日内向被投诉人

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

应商发送投诉书副本。

2.审理责任：材料书面审

查、必要时调查取证或组

织当事人当面质证，提出

处理意见。

3.裁决责任：依法在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终止投

诉处理、驳回投诉或按有

关规定处理的决定。

4.执行责任：制发送达投

诉处理决定书；并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应须行使的责任。

【设立依据】

《 政 府 采 购

法》第五十五

条

【设立依据】

《政府采购供

应商投诉处理

办法》（2004

年财政部令第

20 号）第三条

第十四条 第

十六条 第十

七条 第二十

条 第二十一

条 第二十三

条

1.类型变

更

1.四级四

同清单


